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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财产保险附加（福建省不含厦门市）毛利润率、标准营业额、工资率的定义条款

（产品注册号：）

兹经双方同意，本条款对保单中的毛利润率、标准营业额、工资率的定义进行如下修订，

与以上概念有关的赔偿责任以修改后的定义为准：（1）毛利润率：在发生损失之日前三个

月内，所实现的毛利润对营业额的比率。（2）标准营业额：如有销售计划，则按计划销售

收入；如无销售计划，则参照发生损失之日前三个月销售情况根据营业趋势调整计算。（3）

工资率：在发生损失之日前三个月内，工资总额对营业额的比率。上述数额或比率必要时应

根据营业趋势及情况的变化、或损失发生前后业务受影响情况、或如未发生损失原会影响业

务的情况予以调整，使调整的数额尽可能合理地接近在出险后有关期间如未发生损失原可取

得的经营结果。

本保险合同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